
广河县人民法院公告
易其辉、陈芳（身份证号：
42900419850409189X、身份
证 号 ：
429004198512171929）：住湖
北省仙桃市长埫口镇石剅
湾村三组33-2号：

本院受理原告王银冬
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甘 2924 民 初 1316
号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本
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
民二庭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
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临夏回族自治州中
级人民法院。

广河县人民法院公告
易其飞、张芬（身份证号：
429004198702201930；身 份
证 号 ：
429004198610083922）：住湖
北省仙桃市长埫口镇石剅
湾村三组33号：

本院受理原告王银冬
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甘 2924 民 初 1320
号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本
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
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
副本，上诉于临夏回族自
治州中级人民法院。

广河县人民法院公告
易其飞、张芬（身份证号：
429004198702201930、身 份
证 号 ：
429004198610083922）：住湖
北省仙桃市长埫口镇石剅
湾村三组33号：

本院受理原告赵伯腾
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3）
甘2924民初338号民事判决
书。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
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
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临夏回
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。

广河县人民法院公告
易其飞、张芬、易其辉、陈
芳 （ 身 份 证 号 ：
429004198702201930、身 份
证 号 ：
429004198610083922、身 份
证 号 ：
42900419850409189X、身份
证 号 ：
429004198512171929）：住
湖北省仙桃市长埫口镇石
剅湾村三组 33 号，住湖北
省仙桃市长埫口镇石剅湾
村三组 33 号、住湖北省仙
桃市长埫口镇石剅湾村三
组 33-2号：

本院受理原告戴慧利诉
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2）甘
2924民初 1317号民事判决
书。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
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临夏回族
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。

广河县人民法院公告
易其飞、张芬、易其辉、陈芳
（ 身 份 证 号 ：
429004198702201930、身
份 证 号 ：
429004198610083922、身
份 证 号 ：
42900419850409189X、身
份 证 号 ：
429004198512171929）：住
湖北省仙桃市长埫口镇石剅
湾村三组33号、住湖北省仙
桃市长埫口镇石剅湾村三组
33-2号，

本院受理原告孟爱利
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甘 2924 民初 1325
号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本
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
民二庭领取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
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临夏回族自治
州中级人民法院。

声 明
本 人 的 车 牌 号 为 甘

N · H1904、发 动 机 号 为
MB0701573，车 辆 识 别 代
码 为
LKBCHABA9EX219744，因
车辆灭失无法追回，与该
车相关的一切手续，自登
报之日起一并作废。

声明人：马梅兰
声 明

本 人 的 车 牌 号 为 甘
N · 88979、发 动 机 号 为
91427028，车辆识别代码
为 LX8PCJ3A49F002925，
因车辆灭失无法追回，与
该车相关的一切手续，自
登报之日起一并作废。

声明人：马木洒
挂 失

遗 失 临 夏 市 沙 拉 黑
养殖厂公章一枚，现声明
挂失。


